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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成立河北省电子行业

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批复

河北省信息产业厅：

你厅《关于成立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请示》（冀信人[2002]189号）收悉。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印发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目录的通知》（信部人[2001]754号）的精神，推动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深入开展，经研究决定，同意成立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同意赵建华同志兼任“中心”主任，孟兆瀛同志兼任“中心”副主任。

该“中心”在河北省信息产业厅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接受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工作指导，其主要职责是：

（1） 组织实施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2） 制定全省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的工作规划

（3） 对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的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对其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4） 在本省范围内开展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有关问题的研究与咨询服务。

（5） 承担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委托的有关工作。

请你们接此文后，按上述职责，抓紧做好电子行业技能鉴定的各项工作，发现问题请及时向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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